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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
服务事业部汽车玻璃合格供方评审公告
各汽车玻璃生产商及经销商：

受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部近期将组织
评审汽车玻璃合格供方，面向全国邀请各汽车玻璃生产厂家及
经销商报名参加评审，请有意的厂商登录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www.0898hq.com）查看相关信息，并按
要求报名。

报名时间自2016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30日。
联系人：林经理 联系电话：13807662281。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服务事业部
2016年9月28日

综合楼网络流量分析及
计费审计系统采购的公告

本单位因业务需要，拟采购网络流

量分析系统、计费审计系统及相关配件、

辅材。现向社会公开招标，请具有相应

业务资质、经验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

2016年10月10日前来报名。联系人：

杨先生，电话：0898-66810738。

中标公示
海南省桂林洋物业发展公司代建的桂林洋职工就业一条街

（桂林洋旺洋路旁便民小吃街）施工招标于2016年9月26日在海

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

的评审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海南加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

二中标候选人为：海南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为：海南恒鑫土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本公示期为2016年9月28

日至2016年9月30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桂林洋经济开发

区规建处投诉，投诉电话：0898-65710171。

湖南天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8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召开海口市城镇土
地定级及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听证会的通告

海土资场字〔2016〕121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号）以及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琼国土资用字[2016]8号）的要求，我局已开展地价更新工作，现
已形成初步成果，按照工作程序，需组织听证。现定于2016年10月
28日上午9时在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三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听证会，有意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向我局申请参加听证会。我局将根据听证事项与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申请情况，确定听证会代表。特此通告。联系人：黄先生，
68720530，13807590966；吴小姐，68720530，13637691319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9月26日

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联丰实业公司委托，由我司对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盐灶一

横路118南希公寓A2-401房屋的所有权（证号：HK490415号，建筑面
积：114.41m2）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参考价：37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0月13日10:00；2、
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南路136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拍卖大厅；3、标的展
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10月12日17:00止，逾
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10月11日
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海师支行；账号：2201003619200063955；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海口市盐灶一横路118南希公寓A2-401房屋的所
有权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标的按
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31351111 18889996371 13876171671

中标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图书馆工程项目已于2016年9月27日

8：30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

推荐，设计标：北京高能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外建华诚城市建

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勘察标：北京航天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院为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省建筑设计院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2016年9月28日至9月30日）3个工作

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诉，投诉电话：0898-

66567998。

招标代理：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二、招标代理单位：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三、工程名称：红岭灌区工程水保监测（二次招标）
四、工程概况：红岭灌区工程位于海南省东北部及中部的海口市、文

昌市、定安县、琼海市、屯昌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6市县境内，是红岭
水利枢纽工程的配套项目，红岭水利枢纽工程是以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
为主，结合防洪，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五、报名资格：1、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甲级资质。

六、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年9月29日至
2016年10月10日，在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本
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网》和《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详情请登录：http://
www.hizw.gov.cn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张工0898-66116533

9月26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
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一审在广州市
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当庭宣判，3名
被告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
等，并因有悔罪表现和法定从轻情节，
均宣告缓刑。3人当庭认罪，表示服从
判决，不上诉。

曾几何时，身为“番禺打工族文书
处理服务部”主任的曾飞洋，以“工运
之星”的“美誉”名噪一时，还获评“年
度公益人物”。如今，随着法槌落定，
曾飞洋的真实面目以及其背后的某些
境外组织企图对中国实施渗透破坏、
实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阴谋，也随
之浮出水面。

充当境外组织“马前卒”
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

站在被告席上的曾飞洋，神情黯
淡、满面愧疚，已不复曾经媒体镜头
前的神采飞扬。在他的供述中，将自
己称为“某些境外组织对我国进行渗
透破坏的马前卒”。

办案人员的调查揭开了这个“工
运领袖”不为人知的一面：曾飞洋，真
名曾庆辉，1974年出生，广东南雄人，
在广州读中专时被学校开除；回到原
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交换，换取
一名叫曾飞洋的同乡的学籍再次参加
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
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他因违法
行为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2001年，曾飞洋成为“番禺打工
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我是学
法律的，参与成立‘服务部’，为一些打
工者提供了法律帮助。后来，我接受
了一些敌视中国的境外组织的培训和
资助，按照他们的要求煽动组织工人
以极端方式维权，把事情闹大，制造影
响。”曾飞洋在法庭上说。

该“服务部”号称“国内第一个劳工
NGO”，在国内活跃10多年之久，2007
年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后，曾飞洋仍然
以“服务部”名义组织“劳工维权”行
动。作为“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屡屡见
诸于境内外媒体报道中，还应邀赴国外
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汤欢
兴应曾飞洋之邀，于2014年加入“服
务部”。身处其中，汤欢兴却发现“服
务部”的另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
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
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
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按照曾
飞洋的说法，“服务部”的经费来源就
是境外组织的资助。

在曾飞洋控制下的“服务部”，接
受境外组织资助大多被冠以“合作项
目”的名义。在被告人、“服务部”工作
人员朱小梅看来，这些项目的真实目
的“不那么简单”。

“‘工会领袖研习班’这个项目是
2015年8月提出的，由曾飞洋和我负
责，培训对象是以往维权事件中表现
积极的工人代表，都是曾飞洋选定人
员，再通知他们来参加。”朱小梅供述，

“工会领袖研习班”的教材由曾飞洋提
供，主要内容是西方工会的由来、工人
停工案例、组建改选工会等。

“曾飞洋批评我说，我讲课思想层
次不够高，认识不够高，都是照本宣
科，备课工作没有做到位，要多思考多

积累。”朱小梅供述。
为了让朱小梅“多积累”“备好课”，

曾飞洋曾派她赴印尼、香港等地接受境
外组织培训，了解境外组织下一步给

“服务部”的任务，然后回来落实。
证据显示，曾飞洋与一些境外组

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
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以组织
中国“劳工运动”并向境外报告情况作
为条件，换取境外资金支持。

从2010年起，某境外组织每年向
“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经费。按照要
求，曾飞洋定期提交项目进展报告、财务
审计报告等。该组织有时候还从幕后走
到前台，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活动，
并在工人停工谈判现场作出具体“指导”。

曾飞洋还供述，境外组织的督导
人员曾通过暂扣项目经费的方式施加
影响，“保证我与‘服务部’完全按项目
要求及他们的意见行事”。

以“维权”为筹码
扩大名气及影响力

“‘服务部’介入诸多劳资纠纷事
件，表面目的是替工人维权，但实际目
的是扩大服务部的名气及影响力，特
别是在境外的影响力。”汤欢兴供述，

“产生的影响越广泛，‘服务部’受到的
关注越多，曾飞洋的名声和地位越高，
接下来向境外申请资金就越有利。”

曾飞洋曾声称：“我们有任何建议都
是给工人代表参考，决定权都在工人。”

然而，“服务部”组织的维权行动
从始至终，曾飞洋都要通过各种手段
把控主导。

曾飞洋还声称：“我们服务部介入
劳资纠纷的立场是一贯的，都是站在
工人角度上介入，是为了给工人争取
合法权益。服务部的角色是协助者、
支持者，不派谈判顾问，不到现场。”

然而，在维权事件中，“服务部”工
作人员孟晗（另案处理）奉曾飞洋之命
操控选举工人代表，在停工现场指挥，
不断怂恿煽动、将气氛引向狂热，毫不
顾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曾飞洋的供述解释了他的口是心
非：“我被一些境外组织鼓吹的某些理
论蒙蔽、迷惑和洗脑了，也被名与利所

左右。自开展劳工维权以来，我渐渐
有了一些知名度。可是我对名的追求
没能停止，还继续渴望在劳工NGO
领域扮演元老前辈角色，享受被同行
尊敬的感觉。”

除了博名，劳工维权也是曾飞洋
的生财之道。2002年起，曾飞洋以

“服务部”的名义接受多个境外组织、
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费支持，总额超
过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经费
被他中饱私囊。

汤欢兴供述称，境外组织到底资
助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他
和“服务部”其他人并不清楚，“服务
部”账目也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办案人员查明，有的境外组织先把
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
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
自己的境内个人账户。有的境外组织
将资金兑换人民币后，由曾飞洋到香港
带现金回来，或者转账给其个人账户。
曾飞洋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
大量境外资金据为己有，不仅给自己买
了汽车，而且购置2套位于广州市中心
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名下，再租
给“服务部”，套取更多资金。据曾在

“服务部”担任财务人员的蔡某举报，曾
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
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
用，都拿回“服务部”报销。

对外，曾飞洋却标榜自己“身为公
益人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
并以此要求“服务部”其他人员。

“‘服务部’曾经拖欠我几个月工资，
我问曾飞洋什么时候发工资，他说有一
笔外国使馆的钱快到账了，到时候可以
发，但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一部分工资。”
朱小梅供述，“我们在‘服务部’上班也没
有签合同，曾飞洋拖欠工资，没加班费，
我曾问过曾飞洋，他就说做公益要有付
出精神，让我们不要计较这些。”

煽动工人停工
干扰工厂正常生产

汤欢兴供述，曾飞洋带领“服务
部”介入劳资纠纷事件，就是迎合某些
别有用心的境外组织的要求。“那些境
外组织的要求是，将劳资纠纷闹得越

大越好、越乱越好，然后他们再以此做
文章抨击中国政府。”

按照曾飞洋确定的分工，在维权行
动中，孟晗负责会议召集和现场协调指
挥，汤欢兴负责宣传鼓动，朱小梅负责
联络协调。曾飞洋对汤欢兴总结梳理
的现场图片、文字修改审定后再发给媒
体，在境内外网站传播，他本人还频频
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外媒在报道中，将
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
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借机抹黑中国
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曾
飞洋等人利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利
得鞋厂的劳资矛盾，挑动矛盾逐渐升
级，组织煽动工人进行三次集体停
工。插手工人维权的过程中，曾飞洋
等人幕后策划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
出工人代表，并通过所谓“培训”，告诉
工人不要走政府渠道解决问题，而要
组织集体停工向厂方施加压力。

第二次停工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
人提出的条件，但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方
面的手续问题，补偿款到位还需一段时
间。就在这一关键节点，“服务部”人员
造谣称厂方忽悠工人，要求继续停工。

了解实情、希望理性解决的工人
代表们拒绝了这一命令。不料，
2015年4月19日晚，“服务部”突然
连夜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散播“5
名工人代表收了公司、政府黑钱，出
卖工人”的谣言，宣布罢免该5名工
人代表，选出新的工人代表。

“真实原因是我们要求5名代表召
集工人给厂方施压，但被这5人拒绝
了，他们不听我们‘服务部’的，还说利
得工人的事让工人自己解决，曾飞洋决
定罢免他们，重新选出听话的代表。”朱
小梅供述。

“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而是
要以激进的方式维权。”工人代表李
某某说。此时，工人代表们才意识
到，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
人停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
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

次日一早，第三次停工即告开始，
持续了6天 5夜。回忆起当时的场
面，一些亲历者至今心有余悸——

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准

任何车辆和货物出厂，每个人进出厂
门都被强行开包检查。部分工人还冲
到附近马路上，一度导致周边交通堵
塞。厂区内一片混乱，千余名工人高
呼口号示威游行，全厂2500多名工人
全部停工。部分工人想上楼休息，但
被守在通道口的工人代表言语威胁，
逼他们继续参与停工。多名管理人员
被工人围堵、强迫道歉，还有管理人员
被无端辱骂、扇耳光。一名女工在厂里
生病晕倒，公司安排车送她出去就医，
却遭到门口工人的阻拦……

最终，厂方作出重大让步，“服务
部”才让工人统一复工。停工期间，该
厂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正常生产秩序
被严重破坏，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周
边交通秩序和群众生活也受到影响。

据曾飞洋本人供述，在广州大学城
环卫工人维权、广州市番禺区高雅首饰
厂工人维权等10多起集体维权行动
中，均有“服务部”介入其中，遥控操纵。

3位被告人
后悔莫及深刻忏悔

面对庄严的法庭，被告人曾飞洋
当庭鞠躬，深深忏悔：“我对我的犯罪
行为给企业、给社会、给工人带来的
损失表示道歉，对给家人带来的巨大
伤害表示深深的愧疚。也希望大家
以我为戒，不要再上某些境外组织的
当，对自己的权益必须通过合法方式
和渠道去维护。”

曾飞洋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
刻剖析。“在（劳工维权）这个过程中，我
得到了境外的大量钱财，还被封为所谓
的‘工运之星’。”曾飞洋说，“我的私欲极
度膨胀，即使在‘服务部’被有关部门取
缔后，还不思悔改，继续打着‘服务部’的
旗号煽动组织工人聚众闹事，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在某些境外组织的指挥下所
做的这些事情，严重触犯了法律，充当
了那些境外组织搞乱我们国家的工
具。”曾飞洋悔不当初。

汤欢兴在忏悔中说，我触犯法
律。我后悔莫及，教训深刻。

朱小梅也表达了深深悔意。
(据新华社广州9月26日电)

起底“工运之星”
——曾飞洋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案件透视

9月26日，曾飞洋（前左）、汤欢兴（前中）、朱小梅（前右）在法庭上。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冒用基督教的宗教名义，现实中以“祷告驱
鬼”传播伪科学；违背正常规律，捆绑他人禁食
禁水祷告治病致人死亡；一系列的歪理邪说蛊
惑人心，蒙骗招徕几万人规模的信徒。

近年来，“门徒会”为了拉拢信徒，实行“复
兴计划”，鼓励信徒向神“献爱心”、缴纳“慈惠
钱”。同时，“门徒会”还把部分钱财用于资助少
数信徒开办超市等经济实体，以达到“以商养
教”目的。短短几年时间，该组织涉嫌非法聚敛
几千万元的邪教活动资金。

近日，记者深入湖北省监利县、十堰市郧西
县等案发地采访，“门徒会”掩藏在“仁爱”背后的
面目，也得以暴露在世人面前——

祷告求神驱鬼治病
不让患者吃药治疗

“都是让这个邪教害的！”在湖北省武汉女
子监狱，记者见到了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
死亡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姚湘枝。

根据监利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作为门徒
会“白马教会”负责人的姚湘枝，在去年2月初
接到上级分会点负责人翟新勇的通知，寻找“见
证”（即寻找有病的人，通过信教、祷告求神驱魔
把病治好的例子），便于开“新工”（即发展新的
信徒）。姚湘枝推荐了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信
徒徐某，也就是后来祷告治病惨剧的被害者。

据办案民警介绍，去年6月14日8时许，翟
新勇、姚湘枝两人来到徐某家二楼客厅，为徐某
祷告求神驱鬼治病。在此过程中，翟新勇以对
神尊重为由不让徐某吃药治疗。

持续祷告三天后，16日下午，翟新勇以徐
某家中太吵，不能安心祷告，不利于治病为由，
提议将徐某带到白马村万某家中继续祷告。当
晚，翟、姚两人把徐某转移。转移到达后，徐某
病情发作，为了控制住徐某，同时组织更多教徒
为徐某祷告驱鬼，翟新勇、姚湘枝先后通知了近
10名信徒前来一起祷告。

为了祷告持续不断进行，翟新勇、姚湘枝先
后组织安排多名信徒三班倒24小时轮流不间
断祷告。根据翟新勇等人的供述，“每班三男三
女，每班8小时。每班三个男的，就是为了在祷
告期间徐某发病不配合时，起控制作用。”

实施“复兴计划”
募集资金“以商养教”

近期，湖北省十堰市公安部门先后成功抓获
“门徒会”幕后人员华某、主执陈某、配执张某等
人，基本查清了该派组织体系、活动方式、骨干人
员，有效获取了该邪教组织实施“复兴计划”、“以
商养教”、邪教资金流向、现状和下一步活动趋向
等内幕性、深层次问题，并依法查缴780万元邪
教活动资金。

在十堰市郧西县看守所，记者见到了被抓
获的陈某。作为“门徒会”邪教组织的骨干，今
年52岁的他因长期从事该邪教活动分别于
1990年、1998年被依法打处，其先后在该邪教
组织内担任广西分会执事、长沙分会执事、长江
大会执事等重要职务。

据陈某供述，近年来，一方面公安部门持续
打击，另外其他教派也在拉拢侵蚀该派信徒。
为了扩大地盘，陈某等人开始实行“复兴计划”，
倡导信徒发家致富，鼓励信徒向神“献爱心”，缴
纳“慈惠钱”“慈惠粮”“慈惠民物”。“门徒会”把
聚敛的部分钱财用于资助少数信众开办超市等
经济实体，以达到“以商养教”目的。

据十堰市郧西县公安局副局长余绍朝介
绍，经过审讯了解到，该邪教组织实施“复兴计
划”期间推行“亏补赚交”模式。例如，开办超市
等经济实体的信徒经商出现亏损情况下，该组
织会酌情予以补贴，盈利的按照经营所得以一
定数额缴纳“奉献款”。经查，2011年－2014年
期间，该邪教组织涉嫌敛财高达4000多万元。

（据新华社武汉9月27日电）

“祷告驱鬼”治病致人死亡
“以商养教”敛财几千万

——“门徒会”邪教涉嫌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犯罪案件揭秘


